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建教合作實施辦法 
84 年 11 月 21 日行政會議通過 

98 年 11 月 3 日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7 次行政會議 

100 年 7 月 5 日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9 次行政會議 

第一條 本校為加強公民營企業及機構與本校建教合作，以促進我國工業技術

之發展，特訂定本實施辦法。本校建教合作除法令另有規定者外，概

依本辦法辦理。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建教合作項目包括： 

一、 政府機關委託辦理之專案研究及訓練計畫等。 

二、 接受公民營企業及機構委託辦理之專案研究及訓練計畫等。 

三、 接受公民營企業及機構委託辦理材料檢驗等技術服務項目。 

第三條 簽約手續 

一、本校教職員應以學校名義接受委託主持前條各項建教合作計畫。

教師違反前段規定者，提送教評會議處；職員違反前段規定者，

提送考績委員會議處。 

二、政府機關及公民營企業機構凡委託本校進行之建教合作有關項目

者，可逕與本校各有關單位洽商，由計畫主持人擬具研究計畫書，

檢同建教合作經費明細表以及合約書草案，會簽研發處、會計室

及相關單位，並經報校長核定後，再與委託機構辦理簽約手續（變

更計畫內容應比照辦理）。 

第四條 收支標準 

一、 收入方面： 

(一) 政府機構及公民營企業機構委託辦理之專案研究及訓練計畫等建

教合作收入標準應就合約規定期限、金額辦理。 

(二) 公民營企業及機構委託辦理材料檢驗等技術服務項目，應依「本

校技術服務作業要點」規定辦理。 

二、 支出方面： 

所有支出均應依「本校建教合作收支管理辦法」並遵照行政院規

定的支用標準，配合合約規定辦理。 

第五條 收費程序： 

一、 委託單位應依合約書約定按期將經費以支、匯票送交本校或匯入

本校指定帳戶，再由本校開具統一收據為憑。 

二、 技術服務案件由委託單位逕向本校總務處出納組繳款，並由出納

組開具統一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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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條 結案手續 

一、 除法令或合約另有規定外，結案手續含計畫結案及經費核銷。 

二、 專案研究計畫或訓練計畫之主持人應依合約書規定，提交各期研

究報告或訓練報告，簽會研發處及相關單位，經校長核定後，函

送委託單位辦理計畫結案。 

三、 專案研究計畫或訓練計畫，除法規另有規定外，應檢具該案期程

內之發票或領據辦理經費核銷事宜。 

四、 接受民營企業及機構委託辦理之專案研究、訓練計畫及材料檢驗

等建教合作案，如有特殊情形，無法依前項之規定辦理者，得經

校長核定後，將相關約定明訂於合約中，據以辦理經費核銷事宜。 

第七條 行政管理 

一、 秘書室負責綜理建教合作業務之監督及協調。 

二、 研發處辦理各建教合作計申請聯絡、經費預算分配、督導及執行。 

三、 人事室辦理建教合作人事審核業務。 

四、 會計室辦理建教合作經費收支、核銷等會計業務。 

五、 總務處負責辦理建教合作採購、出納、場地、勞務支援等事宜。 

六、 建教合作訓練課程規劃、教學、學籍管理、生活輔導等由進修部

等相關單位協調執行。 

第八條 上級機關以行政命令交辦之研究專案或工作計畫，由本校主辦單位逕

依函示規定辦理，不受本辦法第三至七條規定限制。惟結案時應檢送

相關資料送研發處彙整存參。 

第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概依政府相關法令由各主管監督人員協調辦理，以

利建教合作業務推行。 

第十條 本辦法經提報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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